
立法会十七题：善用《道歉条例》排解争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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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是今日（二月二十五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苏绍聪议员的提问和律政司

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的书面答覆： 

  

问题： 

  

  有意见指出，《道歉条例》（第 631 章）订明在大部分民事法律程序中，

道歉并不构成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承认过失或法律责任，厘清了作出道歉的法律

后果，为出现争端的各方提供了一个安全和非对抗的沟通起点，以及解决纠纷

的新思路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 

（一）有否评估，自第 631 章于二○一七年十二月一日生效以来，就缓和冲突

及促进和解所带来的成效为何； 

  

（二）鉴于有意见认为，市民对第 631 章了解不多，政府有否制订措施，以进

一步向社会各界宣传该条例的倡议和目的，从而促进和睦排解争端；如有，详

情为何；如否，原因为何；及 

  

（三）为加强第 631 章的应用，政府会否考虑将道歉选项、该条例所适用的程

序和相关内容纳入各政府部门的实务指引中，以便政府在面对具争议性的公众

事件或社会争端时，可善用该条例防止争端恶化并化解争端；如会，详情为

何；如否，原因为何？ 

  

答覆： 

  

主席∶ 

  

  就苏绍聪议员的提问，现答覆如下： 

  

（一）本港的《道歉条例》的立法精神旨在透过为道歉在指定事宜及关于该等

事宜的适用程序中的效果提供明确规定，从而促进及鼓励争议各方在自愿的情

况下作出道歉，以期防止争议恶化及促进和睦排解争议。条例并不强迫任何人

作出道歉。 

  

  自生效以来，条例的主要成效在于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法律框架，消

除当事人因担心道歉会构成承认其过失或法律责任而产生的顾虑，从而鼓励自

愿沟通，为以调解等方式友好解决争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。作出道歉的证据一

般不得在适用程序被接纳入为证据、而私下进行的道歉及和解过程并不反映于

公开纪录中，故难以数据量化成效。 



  

（二）律政司认同持续向公众及各界推广《道歉条例》的重要性，并会适当地

在不同场合和媒介积极宣传条例的立法精神与实际应用。 

  

  具体而言，律政司会在合适的推广活动（不论自行举办或合办的活动），

例如「调解为先」承诺书活动、与各政府部门（如食物环境卫生署）合作安排

的讲座等，将推广《道歉条例》与宣传调解紧密结合，向社会各界阐明道歉作

为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，如何能与调解相辅相成，共同为争议提供更和睦、更

具建设性的解决路径。律政司也会透过不同的媒介，例如定期出版的《调解快

讯》，普及持份者和公众对条例的认识。我们相信，透过将条例的宣传融入现

有的争议解决推广框架，能更有效地让公众及专业人士理解并善用道歉，以达

至促进和解、缓解冲突的目标。 

  

（三）《道歉条例》适用于政府。在政府内部，我们鼓励在适当的情况下，考

虑运用条例所倡导的原则来处理事宜或争议。  

  

  实际上，条例的精神与政府推行的「调解为先」承诺及政策相辅相成。例

如，在政府合约中已逐步引入调解条款，要求合约各方在争议发生时先透过调

解寻求解决方案。在这些调解过程中，条例所提供的法律保障，能为参与各方

（包括政府部门）营造更有利于坦诚沟通、探索包括道歉在内的和解方案的环

境。 

  

完 

2026 年 2 月 25 日（星期三） 

 




